《云南省易门县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修订草案）》修订说明

[bookmark: _GoBack]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县辖区消费者对于雪茄烟的需求增强，部分商户办理雪茄烟烟草制品零售许可证的意愿也在增强，但我县目前未单设雪茄烟烟草制品零售许可证的办理条件，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雪茄烟零售市场的发展。为加强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管理，规范雪茄烟零售市场经营秩序，促进雪茄烟零售市场健康发展，结合易门县雪茄烟零售市场实际，易门县烟草专卖局拟对《云南省易门县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易烟专〔2024〕14号）进行修订，新增一章雪茄烟专营店零售点布局标准，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规划》修订的必要性
雪茄烟和卷烟市场有明确的区分，雪茄烟在原料品质、 工艺技术、吸食方式、储存养护、消费文化等方面与传统卷烟的显著区别，雪茄烟消费群体与卷烟消费群体不重合、渠道利益不冲突，“烟茄分离”有利于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当前易门县雪茄烟市场处在成长期，雪茄烟零售点布局还处于探索阶段，将雪茄烟与普通卷烟适用同等的零售点标准，不利于雪茄烟市场的健康发展，不利于满足吸烟群体对于雪茄烟产品的消费需求。因此，亟需根据当前雪茄烟消费市场实际，新增区别于卷烟零售点布局的雪茄烟专营店零售点布局。
二、《规划》修订的依据
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结合《国家烟草专卖局关于印发完善烟草专卖零售许可管理优化政务服务工作指引的通知》（国烟法〔2024〕55号）和易门县区域实际、市场调研等情况，草拟了《云南省易门县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修订草案）》。
三、《规划》修订的过程
《云南省易门县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将是一个长期适用的规范性文件，直接涉及易门县全体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为此，我局高度重视，已多次组织相关职能部门认真讨论，6月下旬至7月，我局通过资料收集、问卷调研、座谈调研等方式深入调查，了解情况，力求制订一个较为完善，符合易门实际，有利于进一步规范烟草零售市场秩序，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的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
（一）市场现状
易门县下辖2个街道办事处、1个镇、4个乡，39个村委会、19个社区居委会，498个村民小组、289个社区居民小组，792个自然村。据公安户籍人口统计年报，2024年末全县总户数58867户，常住人口14.85万人，卷烟零售户993户。2024年易门县雪茄烟销售5.5697万支，销售额21.8332万元。
截至2025年6月30日卷烟零售户977户，持证占比6.58‰，其中城区456户，农村521户。现有意向办理雪茄烟专营店零售许可证的商户3户。
（二）调研情况
6月24日，我局就雪茄烟专营店零售点布局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召开专题研讨会，围绕雪茄烟专营店零售点规划数量、间距限制、办理条件等事项进行研讨。
7月8日至10日，我局采取随机问卷调查的方式，覆盖全县各街道（乡镇）抽取97户持证零售户、105户工商户和105名消费者，对雪茄烟专营店零售点规划数量、间距设置等问题进行了意见征询。
1.关于雪茄烟专营店零售点的规划比例，93.16%的调查对象认为按照上年度末本县烟草制品零售点总量（993户）2%的比例设置合适，4.89%的调查对象认为按1%的比例设置合适。
2.关于间距限制标准，93.49%的调查对象认为雪茄烟专营店零售点之间不需要设置间距限制，6.51%的调查对象认为需要设置。另外，100%的调查对象均同意雪茄烟专营店零售点不受其他烟草制品（含电子烟）零售点距离限制。
3.关于雪茄烟专营店零售点与中小学、幼儿园的间距，98.7%的调查对象认为与现行烟草制品零售点的限制保持一致，50米合适，0.98%的调查对象认为100米合适，0.33%的调查对象认为30米合适。
4.关于雪茄烟专营店在变更许可范围时是否需符合相关规定，100%的调查对象均同意取得雪茄烟专营店零售许可的经营主体如需变更许可范围，需符合其他许可事项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的相关规定。
四、《规划》修订的主要内容
原《规划》共22条、5个附件，《规划（修订草案）》共26条、6个附件，具体调整如下：
1.删除原《规划》第二条“雪茄烟专营店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另行制定。”；修订理由：原《规划》设置的目的是合理规范烟草制品零售点布局，而烟草制品包含卷烟和雪茄烟，从法律层级分析，烟草制品零售点布局和雪茄烟专营零售点布局属于上下隶属关系，若另行制定会形成平行关系。因此本次修订删除了“雪茄烟专营店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另行制定”这句话。
2.新增第五条“本章适用于经营范围除‘仅为雪茄烟零售’以外的卷烟、雪茄烟、消费类烟丝的零售点布局管理。”，明确第二章的适用范围；设置理由：设置的目的是为了将“第二章零售点布局标准”和“第三章雪茄烟专营零售点布局标准”进行区分，避免混淆概念。
3.挪动原《规划》第五条至第二章，变为第六条“零售点布局采用数量限制、距离限制、数量限制与距离限制相结合以及不予设置烟草制品零售点等布局标准。”，明确适用第二章的烟草制品零售点布局标准；修订理由：原《规划》设置时适用于整个规划，现该条款仅适用于第二章。
4.删除原《规划》第六条、第七条中“本规划”的表述，按顺序排列变为第七条、第八条，明确第七条、第八条适用于第二章；修订理由：《规划（草案）》增加了雪茄烟专营零售点布局标准章节，第七条、第八条仅适用于零售点布局标准章节，“本规划”三个字在此处不适用，因此修订时进行了删除。
5.新增第三章雪茄烟专营店零售点布局标准；
6.新增第十二条“本章适用于经营范围仅为雪茄烟本店零售的零售点布局管理”，明确第三章的适用范围；设置理由：旨在定义何为雪茄烟专营零售点。
7.新增第十三条“雪茄烟专营店零售点数量实行总量控制、动态调整模式，且不受其他烟草制品（含电子烟）零售点距离限制，规划数详见《云南省易门县雪茄烟专营店零售点合理布局公示表》（附件4）”，明确雪茄烟专营店零售点布局标准；实行总量控制设置理由：雪茄烟消费既与消费者经济支付能力密切相关，更与其消费选择等多种因素关联，客观上难以找到雪茄烟消费需求测评的准确依据。同时，由于全县经济发展、交通状况、人口分布密度和消费习惯等存在较大差异，主要依托现行有效的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数测算模型、参考大量市场调查结果并按照现行法律法规要求进行拟定。不受距离限制设置理由：1.消费群体特殊：雪茄烟的消费群体相对较小，属于小众化产品，其目标客户群通常是具有特定消费习惯和偏好的高端消费者或雪茄爱好者。与普通卷烟相比，雪茄烟的市场需求有限，不设置距离限制能更好地满足这部分特殊群体的购买需求，方便他们在合适的地点购买到雪茄产品；2. 经营模式独特：雪茄烟专营店通常需要具备专业的储存条件和展示空间，如需要恒温恒湿的环境来保存雪茄，还可能会设置品鉴区等。其经营成本较高，经营模式与普通卷烟零售点差异较大。不设置距离限制，有助于雪茄烟专营店选择更合适的经营场所，形成相对独立的经营空间，避免因距离限制而影响其正常经营和发展；3.烟茄分离管理：目前烟草行业推行“烟茄分离”政策，将雪茄烟与卷烟分开管理，雪茄烟的订购与卷烟档位评定脱钩。这使得雪茄烟零售点布局可以相对独立，无需完全遵循卷烟零售点的距离限制等布局规则，可根据雪茄烟自身市场特点进行合理规划。
8.新增第十四条“取得雪茄烟本店零售许可的经营主体如需变更许可范围的，必须满足本规划及《云南省电子烟零售点布局规划》相关条件并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明确雪茄烟专营店变更经营范围的要求；设置理由：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许可范围包括：卷烟本店零售、雪茄烟本店零售、消费类烟丝以及电子烟本店零售，不同的许可事项对应不同的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
9.新增第四章放宽及限制情形，挪动原《规划》第十一条至第十四条，变为第四章第十五条至第十八条，适用于第二章及第三章；
10.原《规划》第十六条增加“动态调整规则详见《云南省易门县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数动态调整管理制度》（附件5）”的内容，按顺序排列变为第二十条；修订理由：原《规划》只载明“零售点合理布局实行定期评价、动态管理。每季度根据本地经济发展、城乡建设、市场形势等变化情况进行调整并公示后实施”。未具体说明所对应的附件。
11.原《规划》第二十二条施行日期及作废文件修改为“本规划自2025年11月1日施行。2024年12月30日起实施的《云南省易门县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易烟专〔2024〕14号）同时废止。”；
12.新增附件4《云南省易门县雪茄烟专营店零售点合理布局公示表》，初步拟定雪茄烟专营店零售点规划数为20个；
13.其余条款及附件内容不变，序号重新排列。
本规定拟定于2025年修订完成，在以后的实施过程中若有不适宜我县实际情况的，我局将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进行修改。

云南省易门县烟草专卖局
2025年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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